
关于 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

期末教学工作安排的通

西交院教函〔2023〕123 号

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确保期末教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，根据本学期教学计划

安排，现将本学期期末教学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教学工作安排

（一）结课工作

1.本学期教学任务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前结束，2024 年 1

月 8 日—2024 年 1 月 12 日为期末复习和集中考试时间。

2.结课后各任课教师要结合学生学习情况，有针对性地进

行辅导答疑工作，做到精准辅导，有效答疑。

（二）教学计划的制定及课表编排工作

教务处将于 12 月 12 日下发《关于制定 2023-2024 学年第

二学期开课计划的通知》，各教学单位根据通知要求，务必在

12 月 22 日前报送本单位下学期开课计划，12 月 25 日—29 日完

完成审查和定稿。（此项工作涉及下学期教材征订与实验耗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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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，请各二级学院务必按时提交）

2024 年 1 月 4 日前，确定任课教师，下达教学任务书。

2024 年 1 月 9 日前，完成实习、实训计划的报送。

2024 年 1 月 12 日前，完成课表的编排和自查。

2024 年 1 月 15—19 日，教务处锁定系统，审核课表。全校

课表合格后，向教师公布课表。

（三）课程教学大纲的收集工作

12 月 20 日前，各教学单位完成 2022 级第三、第四学年教

学大纲审定汇编工作，并以院部为单位统一将《西安交通工程

学院 2022 级专业第三学、第四学年教学大纲汇编》提交至教务

处。

（四）2024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工作

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，请各学院根据学校《本科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结合西交院校发〔2023〕195

号（关于做好 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通知），于

2023 年 12 月 25 日—2024 年 1 月 5 日认真做好 2024 届本科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工作，并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前将各学院

具体安排交于实践教学科，学校将组织校内专家对各二级学院

开题工作进行检查。

（五）下学期各类实验、毕业设计、竞赛耗材申报工作

开展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实验（实训）、学科竞赛和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耗材的申报工作。根据下学期教学执行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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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实验（实训）课程教学大纲、学科竞赛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要求，各二级学院应安排本学院各专业教研室做好下学期实验

（实训）、学科竞赛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各类耗材需求申报工

作，并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前将申报材料交于实践科。

（六）下学期各类实验（训）报告数量上报

各二级学院根据 2023-2024 学年第 2 学期各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安排，详细统计各专业实验（训）课程的开出情况，并按

照课程开出情况与学生人数，统计下学期各学院实验（训）报

告数量需求，填写《实验（训）使用计划表》，并于 2024 年 1

月 5 日前上交实践科。

（七）教材征订工作

1.开展下学期教材征订工作

12月25日组织各学院开展2023-2024年第二学期学期的教

材征订工作。

2.开展本学期教材评估工作

联合质评处下发《关于开展 2023-2024 年第一学期教材评

估工作的通知》，组织校内外专家对本学期全部使用的教材进

行随机抽查，着重检查“马工程”教材和专业课教材使用情况，

检查结果形成书面总结报告。

（八）公选课的申报及选课工作

12 月 26 日前，各教学单位报送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公

选课计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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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27 日—29 日，教务处教学科对课程及班级规模进行

审查；

1 月 2 日—3 日，教务处教务科进行课表编排；

1 月 4 日—5 日向学生公布选课通知。

二、考试工作安排

（一）考查课、体育课、公共选修课及实践环节的考核在

课程结束时随堂进行。考试课程的考核原则上应在集中考试时

间进行。

（二）14 周（含 14 周）之前结课的课程，须在 12 月 18

日—2024 年 1 月 5 日前完成考试；15—18 周结课的课程，须在

2024 年 1 月 8—12 日组织考试。

在集中考试时间内进行的全校公共课考试由教务处统一安

排日程，专业考试课程由各二级学院根据公共课考试时间穿插

在考试周内进行，并提前将考试安排报教务科。

12 月 20 日前，教务处将公共课考试时间通知到二级学院。

12 月 26 日前，各二级学院根据公共课考试时间将专业课考

试安排报教务科。

12 月 30 日前，教务处向全校公布本学期期末考试安排。

（三）做好单独设置实验课程的考核工作。按照《西安交

通工程学院实验教学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各学院对本学期已开单

独设置实验课需要进行考核，请各学院根据专业课程教学大纲

做好考试命题工作准备，并将考核工作安排于考核前一周报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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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处实践科。

三、学籍工作安排

（一）在校生通过学信网自查是否有信息错误，如在校期

间进行过更改名字或身份证号，必须按照《西安交通工程学院

学生学籍基本信息变更实施办法》提供修改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2024 届预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，未采集的学生

可采用以下三种办法：1.通过新华社陕西分社采集小程序进行

采集。2.通过中国大学生图像信息采集网进行采集。3.前往新

华社在各省省会的分社线下进行采集。

（三）本学期学籍材料归档工作，本学期进行过 2023 级新

生报到注册工作、2023 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、2023 级新生

图像比对工作、2024 届预毕业生图像采集工作、2023-2024 年

度在校生学年注册工作、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学业预警工作、

本学期学籍异动材料等，教务处和各学院需要完善材料归档，

以便于后期查询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各教学单位主管领导要对教学计划、教学工作量等上报

材料严格把关，认真审核签字后再报教务处。对随意变更计划，

工作量弄虚作假者学校将依据有关文件严肃处理。

2.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期末考试工作，认真组织召开期

末考试考务及监考工作培训会和学生考风考纪教育大会，确保

考试工作有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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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教学单位要认真做好命题、试卷印制、分发的保密工

作，严防试题泄露。

4.各教学单位要做好实践课程考核工作，严格按照考核标

准进行考核，能够通过考核反映出学生实践课程的学习水平和

能力。

5.各教学单位要认真做好假期实验室及实习工作的安全防

范工作安排。

教务处

2023 年 12 月 14 日


